有色金属合金及加工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学术委员会工作条例

  规划研究方向

根据国内外有色金属加工的发展趋势，针对甘肃省有色金属加工的研究与产业化状况，制定本实验室三年内的研究方向框架(即指南)及当年研究方向细目。

  组织学术交流

由实验室主任或分管副主任邀请院士、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百人计划入选者来校讲学，每年至少安排四人次。

三年内至少主办一次国际性或由全国性一级学会批准的国内学术会议。

  学术委员会会议

1、以三年为周期，每三年必须召开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三年中，建议在每年召开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但也可不召集全体委员来校，而采用函审、函评的方法，代替全体委员会议。函审、函评工作由实验室主任或分管副主任负责执行。三分之二委员的投票结果即为有效。在学术委员会会议上，由实验室主任介绍有关情况，实验室副主任列席会议，实验室主任与副主任均无投票权。

2、会议内容：

提出当年研究工作重点方向，审定项目指南；
审批当年新上研究课题及经费额度；
审议实验室主任关于上年研究工作的总结报告，并提出建议；
实验室的建设方案；
讨论上年研究工作进展情况及开放课题的结题报告；
讨论与本实验室相关的其它事宜；
3、会期：根据具体情况，由实验室主任确定。

  学术委员会日常工作

1、学术委员会设秘书长一人，由实验室主任兼任。

2、日常的学术交流、相关研究工作文件由秘书长向各位委员送达并征求意见。

3、每位委员可随时向实验室开放课题组了解课题进展状况及提出建议。

  学术委员会以下费用由实验室学术活动费用中支付

1、全体委员会会议期间一切费用。

2、委员对新上开放课题的评审费。

3、委员出席本委员会会议的差旅费及食宿费。
4、函审、函评等相关费用。
